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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0/2021_2022__E8_B5_84_E4

_BA_A7_E8_AF_84_E4_c47_80606.htm 近日，笔者所在的评估

公司完成了一项国有资产的评估项目，当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对该评估报告进行确认时却因这样一个问题而不予认可。 在

被评估单位的固定资产中有一台进口机械设备，评估师针对

特定的评估目的和进口设备的实际特点采用了重置成本法对

该进口设备进行了评估。评估采用的公式为：评估值=重置成

本×成新率。根据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的规定和现有教材

的做法，进口设备的重置成本应当包括国外费用和国内费用

两部分。其中国外费用包括离岸价格、海外运费、保险费、

银行手续费、关税、增值税等内容；而国内费用包括国内运

费、安装调试费等内容。因此在计算重置成本时应将以上各

项费用加总得出。而评估师在对该进口设备实际调查了解后

得知，该进口设备并非由被评估单位自行从国外进口，而是

由被评估单位从生产该设备的厂家的国内代理商那里买进的

。根据企业与代理商签定的合同，代理商负责将该设备进口

并在被评估单位指定的厂房内安装调试完毕，正常运转后交

付被评估单位使用；而被评估单位只须支付一笔费用（又称

“一揽子合同价格”）即可使该设备正常运转起来，免去了

从设备考察到安装调试众多环节的麻烦。这对于不经常进口

国外设备的一般企业来说是一种节约大量人力物力的好方法

，已为众多中小企业所认同并实际采用。而且随着我国进一

步的对外开放和加入WTO后，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外设备生产

厂家直接到我国境内设立分公司或委托国内代理商销售其产



品，为国内企业直接从国内购买进口设备提供了方便。因此

，评估师直接向生产该进口设备的厂家的国内代理商询价，

并以此价格（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一揽子合同价格）进行修正

后作为该进口设备的重置成本进行了评估。而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在对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进行确认时，认为该进口设备

重置成本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没有按国外费用和国内费用

分别计算加总作为重置成本，并要求我们作出修改。 笔者认

为，在资产评估工作中应当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应当

根据被评资产的实际特点和市场交易形式的变化不断改进资

产评估的具体方法和取价方法，力求使评估结果更加接近实

际情况，而不应局限于形式，只会死搬硬套，照抄固定的模

式，做表面文章给别人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